《山东省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工作指南（暂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集聚优势资源，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更好服务工业经济、制造业经济、民营经济“三个经济”，我们起草了《山东省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工作指南（暂行）》，情况如下。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山东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2022-2025年）》明确提出，要布局一批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是驱动数字化转型的有力抓手、关键支撑和重要力量。工信部已将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以下简称“促进中心”）列为2022年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主要内容，正在制定相应管理办法。为进一步推动工业互联网赋能应用，做好国家级促进中心储备工作，今年2月份启动了《山东省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工作指南》（以下简称《工作指南》）编制工作，并联合中国信通院起草了初稿。2月27日，发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征求意见，对提出的建设内容和指标建议吸收采纳后，送厅原材料产业处、装备产业处、数据产业推进处等12处室征求意见。3月23日，组织海尔、浪潮等重点企业和行业协会进行座谈交流并进行研究修改。3月27日，送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征求意见。近日，我们又会同中国信通院对促进中心建设要素条件作进一步完善后，形成了《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

二、必要性

我省制造业企业量大面广，涉及千行百业，受技术、资金、人才等条件限制，尤其是受需求收缩、预期转弱、国际形势紧张等影响，部分企业依靠自身能力很难实现全面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是聚焦工业互联网规模化普及和深层次应用，集技术创新、产业培育、资源共享、应用推广、人才培训、生态构建于一体的公共服务载体。建设促进中心有利于数字化转型资源互通和技术共享，有利于工业互联网大范围、大规模推广应用，有利于推进企业整体数字化转型升级，将成为我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三、编制原则

作为全国首个省级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指南，我们在编制过程中重点把握以下原则：

一是注重对标对表。充分借鉴工信部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建设要素，结合我省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实际，进一步明确促进中心建设要求和建设内容，做到既能与国家级促进中心建设方向目标保持一致，又能充分释放我省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应用等优势能力。

二是坚持系统布局。区分综合、行业、功能3个类别，按照“线下载体与线上平台相结合、中心定位与转型需求相结合、服务推广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原则，分类分批推动建设一批促进中心，尽快实现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全覆盖，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鼓励创新应用。聚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高频需求，推动促进中心围绕5G、边缘计算、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搭建开放创新环境，提供融合应用创新服务，开展标准研究制定、适配验证和宣贯推广，持续提升数字化产品服务与解决方案的供给能力。

四是强化动态评价。设置使用面积、运营人员数量、服务企业数量、培训人员数量、数字化产品应用、知识产权等建设指标，鼓励促进中心以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为重点，加强运营能力建设。同时，建立完善动态管理机制，强化资源带动、应用推广等质量评估，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

四、主要内容

包括总则、建设要求、申报条件、工作程序、动态管理、附则6个章节和附件。
第一章总则。明确了制定依据、实施目的、主要定位、建设原则、建设内容和责任单位。
第二章建设要求。明确了对促进中心建设和运营单位的要求和功能定位、业务方向和服务内容。

第三章申报条件。明确了联合申报要求和综合类、行业类、功能类等三类促进中心的各项要素条件。
第四章工作程序。明确了申请、推荐、评审、公示、认定等程序。
第五章动态管理。明确了质量评价、评价结果、撤销变更等内容。

第六章附则。明确了解释部门及有效期限。
附件。明确了山东省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要素条件。



